
国吳吳周 

.瑞簪順金業建 

植振会龍鉅瑞

周周周周蔡周 

潤南朝'家英成 

彩德相駒頴鉅

玄

熾

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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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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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義
和 

用
傅
穗 

吳
始
晃

堂
長
周
家
駒
 

II"總
埋 
周
家
超 

議
長
周
道
楫
 

理
財
周
鏡
雄
 

庶
務
吳
貞
創

評
議
員 

吳
始
芳 
周
金
賢 

吴
英"
 
周
文
彪 

周
朝
鎬 
周
成
額 

笑
庚
周
世
賢
 

周
成
巧
周
卓
華 

周
春
海 
W
家
森

周
少 

®- 

周
廣
雄 

蔡
光

文
牘 

交
際 

監
督

周
萬
翹 

周 
^- 
根 

吳
棟
材

周
煥
林 

吳
證
 

吳
興
麗 

蔡
盛
遂 

周
自
昌 

吳
f

幸
其
後
將

一
雲
埠
支
堂
代
表
蔡
冠
英
君
代
表
支
堂
提
犠
。
總
堂
前H
所
集 

之
百
千
會 "
於
今
尙
未
完
全
淸
還
。c

擬
將
白r
脚
之
利
甩
撤 

去
。以
取
易
於
淸
還
，惟
衆
議
决 
僉
謂
若
將
利
息
盡
行
撤
消

本
堂
前
途
信
用
未
危
拦
響6
茲
輝
衆
議
決
百
孑
會
歸 信 

1
能
力
將
仃
子
會
票
淸
還
。俟
他
日

還
時
期
。不
論
久
暫 
-
直
快
行
每
份
派
息
銀
一
元
。。以M

實 
惟
本
堂
現
目
財

馨
有
的
欵
，。定
當
在
報
紙
官
歯
也 
2

議
决
取
消
拾
四
斗

那
1UJ過
「若
不
交
堂
底
。則
限
至
居

■
華
人
洗
衣
店
遭
回
祿 

点
問
頓
函 
本
坤
市
派
所
地
洗
衣
店
、拾
二
日

下
午
四
点
締 

忽
然
爆
發. 

主
馬
爲
照, 

視
之:
始
妊 

電
話
至
救
火

不
知
因
何
失
愼
，。洗
房
之
甑
。

。該
店
東

壹
聲
一C
全亠

舖
面
操
作
，/
際
、聞
聲
急
繭 

、.一
遂
大
聲
呼
其
侄
光
明
。。通 

消
防
隊
馳
至
。時
已
火
勢
益

是
日
命
律
師

本
處
大
衙
法
官
叨
利
。控
索 

吊
路
威
尼
亞
鐵
路
公
司
賠
償
：事
因
威
氏
曾 

在
该
鐵
路
公
司
之
卷
館
用
膳 
當
時
伊
所
食
之

饌
爲
無
骨
雞

名
雖
無
骨
而
實
有
骨
。
是

以
威
氏
於
鯨
呑
狼
嚼
時
。。有 
一 齒
爲
雞
骨
擢
破 

。。據
治
該
餐 Z
 庖
人
供
稱 
該
雞
之
骨
原
已
淸 

除
。。當
時
不
及
細
檢
。，或
遺
一
骨
在
內C
致
威 

氏
遭
折
齒
厄
。法
官
聞
言
：
卽
判
原
吿
得
直

Or 

諭
令
被
吿
賠
欵
六
百
五
十
元
。。

A
正
誤 
昨
日
論
説
第
十
二
行- 
上
海
」誤
上
每 

、。第
lit四
行
工
且
如
何
守
法
奉
公
」句
脫
去
何
字 

3
第
四
六
行
一 
閻
氏
閱
畢
」句
錯
亂
爲
閻
畢
閱
氏 

一。。合
行
校
正
。"

^̂
^̂
^̂
1 

喂
、諸
君 
爾
之
存
欵
欲
收
七
釐
息
乎
：
如
欲
收 

此
數
者:
請
卽
日
通
函
示
知
。待
本
社
將
獲
此
厚 

息
之
法
詳
細
奉
吿
本
社
資
產
數
逾
百
萬
元c 

普
魯
丹
灑
貯
欵
與
按
揭
會
社
謹
白 

英
文
住
址
如
下

1021103  Yorkshire  Bldg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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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
"

月
尾
日
止
截
不
收
之
議
案
」。

一
議
决
本
總
堂
成
立
至
今"
戴
有
奇
前
者
各
昆
仲
所
取
得
之
堂

火
撲
滅
。舖-
之
機
器
。。未
被
殃
及"
聞
損
失 

約
七
八
白.兀
有
奇
云
，)

■
李
期 

役
拾
六 

法
官
威

杜
人
嘩
利
氏
。。昨
在
本
處 

:
被
控
以
玻
璃
酒
瓶
擊
斃

八
卜
歲
華
人
李
期
係
案"
。官
聆
原
吿
證
人
供
畢 

。、卽
將
案
申
詳
是
屆
巡
廻
裁
判
衙
訊
判
。。 

乂
昨
日
檢
驗
李
氏
屍
體
時"
。據
紅
人
三
名
供
稱 

。。三
月
卅
一
號
？
被
吿
至
本
處
華
區
向
李
期
係 

購
買
華
酒
一
瓶
，付
價
銀
，一
元
半
後
。。李
氏
有 

不
允
交
貨
箴 
兇
手
卽
以
酒
瓶
猛
擊
李
氏
頭
顱 

。致
李
倒
仆
於
地
。
暈
厥
不
省
人
事
。此
乃
當 

日
大
槪
形
情

—蓋
儿
時
在
塲
各
紅
人
皆
醉
。。詳 

情
如
何:
不
能
記
憶
淸
楚
云
：

■
交
换
夫
妻
之
無
恥

美
國
北
一 

園
圍
二 

給
分
婚
一

省
棉
訥
埠
函"
。

埠
有
兩

州
園
扌
之
妻
，。日
前
同
赴
高
等
衙
請 

。與
夫
離
異
：
後
該
二
婦
與
二
夫
四

人
。。同
往
加
屬
，
交
換
夫
妻~
各
領
婚
照
。。共

成
眷
屬
，復 

夫
婦
丁
咸
鄙
一 

。。轉
報
公
家
一

本
處
居
住
：
鄰
人
覩
此
無
恥
之

全

無
“特
函
報
高
等
衙
官 

爲
串
同
離
異
。。實
爲
交 

合
；
公
家
律
師
將
請
加 

四
人
：
依
法
懲
治
。
以

換
夫
妻
張
本
、
照
例
人 

蘭
租
吏
一 
入
案
控
拘
今 

儆
效
尤
；
而
維
風
化"

外

柯
杜
和
拾
六
日
電 
本
京
商
部
發
出
消
息)
由 

去
年
四
月 
一 日
起 
一 
至
本
年 三
月
卅 
一 日
止
之

會
計
年
度
內 
坎 

値
貳
千
六
百
五

— 

五
元
：
較
諸
前
年 

貳
萬
貳
千
人
百
八

大
商
品
銷
流
於
外
國
者
約 

兆|
三
萬
八
千
九
百
八
卜

白一 元

七
十
六
萬

■
食
鶏
骨
折
齒
餐
館
要
一

底
票
年
湮
代
遠
或
有
遺
失
。。

▲
◎
新
業
堂
籌
辨
開
平
模
範
村
招
股
血

一

啟
者
本
堂
同
人
擬
建
公
立
模
範
村
先
經
招"

期
第
也
期
優 
一一

先
股
購
有
洪
聖
洲
等
地
稅
約
貳.白
畝
報
日
測
量
各
企
案
茲
乂
招

普
通
股
凡
屬
屮
以
人
如
能
依
木
堂
黄
程 

簡
章
請
向
下
列
分
部
職
員
處
問
取M
也 

駐
雲
高
華
分
部
職
員
委
員
長
黃 

司
庫
員
那
湛
隆 

書
記
吳
業 

通
訊
及
收
股
鎌
處

可
附
股
欲
知
招
股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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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股
認
股
諸
君
將
所
認
之
股
份
若
干
即
在
所
在
地
銀
行
買
香
港 

通
用
銀
單
付
來
本
分
部
抑
泄
金
銀
而
來
其
滙
價
高
低
照
收
到
銀 

之
日
爲
標
準

W
O
▲
維
城
達 

tie 

夫
國
家
與
社
會QC
由
個
人.

:
與
衆
人
之
性
。由
小
部
落
與

大
部
落
合
而
爲
團
體
者
也
，其
中
之
結
晶
體 
端
賴
才
財
兩
裕
”

循
權
已
羣
界
之
軌
道
。相
需
相
濟
而 

魂
也 
錢
財
者
。團
體
之
脉
絡
也
，兩 

能
活
動
。若
團
體
只
有
人
才
。無
錢M 

之
靈
魂
失
恃
。成
爲
枯
寂
之
軀
壳 
田 

之
靈
魂
以
消
納
，則
錢
財
之
脉
絡
不

之
靈

学
人麗

，。團
體
之
雜
神
，方

以
流
通
，。則
人
才 

有
錢
財
。無
人
才 

凝
滯
之
血
塊
。。是 

財
之
收
效
。。成
其

誠
虛
有
其
表

上
之
大
小
團
情
其

大
事
業
者
。斷
非
徒
藉
其
團
體
之
名
稱
數7
尼
致
之
。凡
爲
團
體 

內
之
人
。皆
各
盡
其
才
能 
各
盡
其
義
務
令
嚙
爐2

冶
之
。方
能 

團
結
而
成
堅
固
之
體
統 
以
應

Iti:也
我
達
傕

Jlil 
，豈
外
是
耶
。。 

况
達
權
社
員
。素
號
洪
門
之
優
秀
後
傑 
不
啻
爲
致
公
堂
之
靈
魂

。。亦
卽
致
公
堂
之
先
鋒
跋
：
如
國
家
之
要
鎭

責
任M
嚴 

放
棄
責
任

且
重
；
若
诗
事
委
蛇
不
振 

、，不
繳
納
經
費
，亦
何
貴

'
，何
貴
多
此
團
體

羣
衆
：
此 
氏
國
拾

1L年
、
開
懇

親
大
會
二
重
訂
社
章
；
所
以
有
第
貳
拾
。第
貳
拾
壹
兩
條
。，.» 

爲
經
費
而
規
定
也
一
。而
人
才
難
得
。。姑
不
必
論
。對
於
欠
經
費 

一
節
。
今
逾
兩
年
有
奇
矣
。
而
所
欠
者
依
然
玩
忽
。以
致
社
務 

疲
罷
；
社
員
放
棄
？。莫
此
爲
甚 
是
以
開
全
體
會
議
議
決;
凡 

有
社
員
。，拖
欠
冬
項
經
費
：
從
佈
吿
之
日
起
、，再
限
八
個
月2
 

期
限
：
務
要
新
舊
淸
繳
。丿
否
則
定
照
第
貳
拾
章
：
第一 
拾
丄
早 

處
理
。毋
稍
寛
縱
。仰
各
支
社
道
照
辦
理
可
也
。"
此
佈
。，民
國 

^^^^_____^^^^^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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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通
吿
事
。查
本
堂
向
例 "
凡
新
進
會
員
入
會
後
赴
第
一
次
公 

宴
，。免
收
席
金CO
藉
聯
感
情
而
重
義
氣
。。惟
現
在
入
會
代
旣
巳 

减
收 
公
帑
應
當
節
用
。。本
辦
事
處
經
開
會
議
决
。。由
十
八
年 

四
月
起
。凡
新
舊
會
員
赴
公
宴
會
者
、。
一 律
須
繳
收
席
金
。。爲 

特
布
吿
。"
仰
各
埠
致
公
堂
。
一
體
遵
照
可
也
。、 

此
布
民
國
拾
八
年
三
月
廿
五
日

全
加
致
公
堂
總
辨
事
處
通
吿 

爲
通
吿
事
。C

照
得
前
域
埠
總
堂
頒
發
之
公
產
牌
。C

原
爲
籌
贖
公 

產
而
設
。。此
案
經
去
年
第
五
次
懇
親
大
會
議
决
。。凡
拾
八
年
以 

前
入
會
者
。"
隨
時
須
繳
交
域
埠
總
堂
公
產
費
三
元 
。領
襟
牌
懸 

一
掛
。惟
在
拾
八
年
以
後
入
會
者
，：
則
由
本
辨
事
處
發
給
襟
章Jo 

一
免
收
武
費
二
本
處
現
開
會
議
决
。。依
照
第
五
次
懇
親
會
議
決
案 

一
執
行
。。爲
特
通
吿
。。仰
各
埠
公
堂 
一 體
知
悉
可
也
』此
布) 

一̂^^^!15^^
—_________

 

本
市
中
心
腕
點
网
有
磚
建
組
室
與
客
棧
及
商
店
數
間
收
租
頗
豐 

現
擬
出
售
與
人
取
價
極
相
宜
有
意
承
買
者
可
向
賣
主
直
接
交
易 

不
用
中
人
庶
省
却
佣
銀
如
非
買
主
僅
以
經
紀
人
之
資
格
欲
與
賣 

主
接
洽
者
切
勿
來
問
賣
主
向
買
者
提
出
之
價
格
均
屬
實
價
不
折 

不
扣
如
意
者
請
向
佐
治
亞
街
東
端
貳
一 
豊
號
或
用
電
話
詩
磨
貳 

三
三
六
號
一 
間
可
知
其
價
錢
銀
期
詳
細
情
形
遲
日
再
説

是
以
從
新
整
頓
口
展
堂
務
再
行
堂
律
轉
換
新
色
底
票QC
昭
創 

一。。但
每
名
收
囘
轉
換
費
銀
一
一
毛
五"
。如
未
取
堂
底
票
者9
。 

須
以
一
律
加
入
，繳
交
基
本
金
三
元
。在
雲
埠
範
圍
者
則
繳
交 

雲
埠
支
堂
。其
餘
各
埠
昆
仲
。則
直
接
寄
交
城
埠
德
堂
。
倘
有 

徘
徊
觀
望
或
恃
頑
不
遵
繳
交
者
。如
有
事
報
到
本
堂
。定
當
分 

別
從
嚴
處
罰"
或
槪
置
不
理

一
議
凡
雲
卑
支
堂"
所
收
入
之
基
本
金
多
少
。以
五
成
微
交
總
堂 

。餘
五
成
則
歸
支
堂
以
作
維
持
經
費
。

一 議
决
因
本
總
堂
遞
年
行
政
經
費
浩
繁"
無
從B
措
，本
堂
兄
弟 

應
有
維
持
之
責
。。先
有
義
務
。後
有
權
利
』凡
本
堂
兄
弟
每
年 

額
繳
常
年
經
費
一
元
。爲
行
政
之
需C
以
資
挹
注
，。而
維
堂
務

各
議
員
態
虔
堅
决
。。遂"

百h
拾
兆
元"
，比
國
則
得
啓
德
軍
佔
領
比
阈 

後
遺
一
卜
空
頭
馬
克
慕
損
失
之
數 
美
國
亦
將 

得
賠
兵
費
百
分
之 
一・二五 
及
歐
戰
時
德
國
收 

沒
美
僑
財
產
之
數
，

®
 美
人
之
長
途
飛
行 

由
舍
路
飛
至
阿
拉
斯
加 

阿
拉
斯
加
朱
諾
埠 

tri六H
電
；
美
國
舍
路
埠
飛 

行
家
厄
文
氏
。"
昨
早
七
時
，偕
同
侶
二
名
駕
海 

上
飛
機CC
由
賓
頓
附
近
之
飛
行
塲
凌
空
。
不
停 

頓
的
飛
往
阿
拉
斯
加
。，至
下
午
二
時
四
拾
八
分 

在
此
間
着
陸
。e
此
爲
第
一
次
由
舍
路
不
停
頓
飛 

行
往
阿
拉
斯
加
成
功
。，需
時
共
七
点
四
卜
分
鐘 

久
。。途
程
九
百
四
拾
英
里
長
。，翱
翔
速
率
毎
分 

一
鐘
逾
兩
英
里
遠:
途
次
因
遇
猛
風
及
雨
霧
故
畧 

遲
滯
。該
機
能
每
点
飛
百
三1
五
英
里1
用
以 

应
察
阿
拉
斯
加
水
面
漁
業
及
作
巡
弋
工
夫
。" 

本

單

一

款

間

 

0
邦
人
訴
被
抽
地
稅
過
苛 

華
人
業
主
徐
澤
「譯
音
」曾
命
律
師
巧
環
氏
具
禀 

大
箇
。。謂
徐
氏
在
片
打
街
東
端
北
便
。。位
置
於 

一
卡
路
與
哥
倫
比
亞
間
部
落
內
有
艳
一 
段
。"
被
市 

廳
徵
稅
估
價
委
員
判
斷
該
地
價
錢
過
高
，。以
圖 

一
勒
收
重
稅
。，求
官
判
將
該
地
價
格
減
低
。。據
云 

。
委
員
初
時
估
斷
該
地
値
銀
萬
七
千
五
百
元

c  

其
後
減
爲
萬
六
千
貳
百 

41 枱
元f 
惟
徐
氏
仍
未 

一
滿
意:
蓋
伊
謂
該
地
實
値
萬
二
千
元
之
譜
一
因 

按
諸
時
價
。。位
置
於
片
打
街
西
端
之
地
業
較
諸 

位
置
於
片
打
街
東
端
爲
高
；
今
該
委
員
所
估
斷 

一之
—
反
乎
此
。。是
其
意
存
歧
視
。
故
請
大
衙 

一
法
官
將
之
改
正
、。此
案
曾
由
業
主
訴
請■

所 

一
設
之
改
訂
地
價
法
庭"
該
法
庭
壹
味
偏
袒
估
價 

萎
員
。
對
於
業
主
之
呼
籲
、
充
耳
不
聞
。故
迫 

一
得
命
律
師
將
案
上
訴
大
衙
』
以
期
得
直
：
大
衙 

一
法
官
麥
常
努
，、擬
於
是
星
期
四
日
訊
理
該
案
。 

(
屆
時
或
改
期
延
訊

◎
兩
個
傳
教
徒
赴
東
三
省 

一
坎
拿
大
耶
教
艮
老
會:
派
遣
哥
梵
夫
婦•兩
人"
。 

一
由
坎
東
取
道
本
市
一。赴
中
國
東
一
一 
省
傳
教
。彼 

兩
人
將
於
是
星
期
五
晚
八
点
鐘
抵
埔 
以
便
翌 

日
附
亞
洲
皇
后
輪
前
往
中
國
：
哥
氏
之
婦
曾
畢 

業
美
國
耶
教
長
老
會
大
學
』。她
曾
在
中
國
某
教 

會
女
學
校
教
授
音
樂
。一

0
卑
詩
大
學
歷
史
科
聘
新
教
授 

一
溫
地
辟
惠
斯
禮
大
學
之
歷
史
科
教
授
曲
克
碩
士 

:
應
本
工
詩
大
學
之
聘
。充
任
該
大
學
歷
史 

科
教
授
職
，。曲
氏
於
壹
九
壹
七
年
畢
業
惠
斯
禮 

一
大
學
；
因
其
學
科
成
績
頗
高
。。遂
得
埃
奥
地
依 

會
獎
金 
一
改
入
英
國
牛
津
大
學
肄
業
兩
年C 
畢 

一
業
後
囘
坎 
。在
惠
斯
禮
大
學
任
歷
史
教
授
職" 

一
現
目
卑
詩
大
學
之
歷
史
科
主
任
爲
蝦
腓
氏
。。伊 

一
亦
曾
任
惠
斯
禮
大
學
教
授
職
。。

0
印
人
鴨
姦
案
詳
大
衙 

印
度
人
唔
可
星
。。昨
在
小
衙
被
控
犯
鷄
姦
案
。 

一
法
官
梳
氏
聆
原
吿
證
人
供
畢:
着
將
案
申
詳
大 

一
衙
肌
判
。。

0
市
議
員
减
警
局
預|

 

一
冊
郅
警
局
麻
呈
預
算
表
。。昨
由
市
會
議
員
核
閱 

6
。貯
纂
員
多
數
出
席
：
各
議
員
以
該
預
算
表 

一
爲
數
過
鉅
、漱
議
將
之
裁
减
。市
長
兼
警
務
委

員
會1
席
摩
健
氏 

議
將
及
屮
旧
列
之 

元
政
爲
萬
三
干
元

費
由
二
萬
一
二
干 

要
求
增
募
警
差 

員
仍
以
所
减
之

什
九
名1
改
爲h
名
I
惟
各
議 

數
太
少•
，刻
尙
未
將
之
批
准
也 

0
大
學
生
輾
斃
人
案
有
罪

年
二
拾 

教
授
之
一 

案
。C  ̂̂
一 

駛
抵
固
一 

企
氏
二

學
生
朴
氏
；
乃
該
大
學
農
科 

書
巡
廻
裁
判
所
被
控
爲
誤
殺 

年
正
月
拾
三H
御
自
由
車
。 

太
平
街
夾
角
處
，、輾
斃
路
人 

約
廿
餘
名
之
学
。
陪
審
員
拾

證

二
名
聆
證
人
供
詞
暨
兩
造
律
師
辯
訴
畢
。，各
陪 

審
員
即
退
入
私
室
酌
議
兩
点
鐘
久
。。卽
出
庭
宣 

判
被
告
有
罪
：
但
憫
文
年
少 
無
知
。
請
法
官
固 

力
訐
里
將
之
從
輕
發
落 
官
飭
將
案
押
候1
。俟

是
屆
巡
廻

各
案
終
結
後
。一
方
判
如
何
發

落
，、被
吿
律
師
花
利
氏
聲
明
將
案
上
訴
。" 

隼

驚

 

◎
黨
近
埠
歡
迎
陳
博
士 

黨
近
函
、。本
埠
洪
人
及
僑
胞
諸
君
。.，拾
四
日
假 

座
致
公
堂
爲
會
塲 
歡
迎
陳
煥
章
博
士CC
下
午 

一 時
。。陳
博
士
偕
林
禮
彬
陳
神
梅
二
君
：
駕
自 

由
車
到
埠
：
各
界
鵠
立
歡
迎
者CC
有
致
公
堂
達 

權
IIH- 
代
衣
及
僑
界
諸
君
；
到
步
後
休
息
片
時
。。 

卽
往
各
窺
體
各
舖
戸
拜
客"
至
兩
点
半
鐘
，。在 

致
公
堂
開
全
韻
歌
迎
大
會
；
由
何
就
君
主
席
。 

先
領
衆
起
立
與
陳
博
士
行 
一 鞠
躬
相
見
禮 
及 

宣
佈
開
會
旨
趣
、
繼
請
博
士
登
濯
講
，。陳
博 

十
將
孔
教
精
義
，
大
學
之
道a
明
明
德
一 
章
。 

滅
揮
無
遺
、"
演
至
四
点
餘
鐘
：
演
畢
。。各
人
酎 

以
熱
烈
的
掌
聲
；
聲
震
屋
前 
。散
會
後
卽
行
募 

捐♦ 
致
公
堂
首
捐
五
卜
元
以
爲
之
倡
。各
界
均 

踴
躍
爭
先

C

計
共
捐
得
孔
教
大
學
經
費
銀
約
貳 

百
元
左
右
全
六
時
設
宴
於
致
公
堂
；
散
席
後 

至
八
時
半
。達
權
社
又
開
茶
會
以
獻
迎
、
請
陳 

博
士
演
說
，
將
孔
門
所
講
權
字
與
達
字
及
將
孝 

悌
忠
信
禮
義
廉
恥
等
義
發
揮
。
洋
洋
數
千
言
，。

陳
仍
梅 
一
君
演
說 
。大
意
皆
勤
勉 

教 
振
興
教
育
爲
宗
旨 
。散
會
後 

乘
原
車
返
域
埠
。

連
烟
案
再
提
訊

繼
請
林
自 

僚
胞
尊
亠

励
吆

—六
日
電
。。本
處
春
季
巡
廻
裁
判
所
已
開

庭
。
華.

經
被
控
私
連
値
銀
十
四
萬
四
千

元
之
片
煙
入
口
案"
，亦
由
是
屆
裁
判
衙
再
行
訊 

理
，，。被
吿
所
延
之
律
師
乞
健
氏
，。欲
證
明
陳
氏 

僅
向
香
港
庄 
購
辦
鹹
萊
顔
與
花
生
油
五
六
十 

箱
入
口CO
至
於
該
箱
底
所
藏
之
片
煙
由
何
人
購 

辦
。。陳
氏
實
不
知
情
云"
此
案
由
中
央
政
府
聘 

請
溫
哥
華
埠
律
師
活
氏
協
同
省
司
法
廳
所
派
之

律
師
蝦
利
臣
主
控
：
刻
尙 

日
再
訊
。。

■
陳
煥
章
博
士
往
美 

域
埠
函
；
陳
煥
章
博
士
抵

未
完
結
。。是
星
期
三

。、沿
門
募
捐

孔
教
大
學
經
費
。
連
襄
兄
弟
所
捐 
。合
共
得 

銀
四
百
九
十
二
元
。。旋
往
党
近
埠CC
約
捐
得
趣 

百
餘
兀
，。拾
五
號
晚
四
點
半
鐘
。。陳
博
士
經
搭 

船
過
舍
路
埠
。C

觀
於
陳
博
士
所
到
之
處
。，大
得 

僑
界
歡
迎
，彼
悪
徒
在
妖
報
上
橫
加
詆
毀)
多 

見
其
枉
作
小
人
耳
。。

遞
年
要
繳
淸
此
項
經
費
。方
得
享
受
本
堂
保
譏
之
權
利
，至
雲 

埠
支
堂
收
入
之
常
年
經
費
則
歸
支
堂
：除
雲
埠
之
外
。各
琼
昆 

仲
請 
一 津
繳
交
本
總
堂
。以
資
維
持
。

(hee  Tuck  Ton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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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 C
・ 

民
國
卜
人
年
二
月
廿
四
晚
全
體
會
議
决
定
通
過
執
行

維
城
至
德
總
堂
謹
敗

雲一

、。
雲■

成
"
不
变
恩
哥
懇
親
大
會
及E

欽
頁
勺
 

C

埠
鐺
说
纬
辛
銀
會
第
|
四
週
年
農
念
卷
凸

者
本
總
會
謹
擇
於
五
月
十
二
號
上
午 

十
時
擧
行
懇
親
大
會
及
成
立
第
十
四 
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該
日
並
演
白
話
劇
遣 

由
具
屆
期
敬
請

母
赴
崇
義
會
支
部
暨
諸
昆
仲
駕
臨
助
慶
曷 

勝
榮
幸

◎
催
收
各
經
費
廣
吿

，■•.
本
總
會
需
費
浩
繁
端
賴
各
會
員
繳
交
月
費
維
持
現
在
繳
交
者
固 

多
其
未
遵
繳
者
亦
有
茲
特
布
吿
凡
會
員
欠
費
者
仰
船®
交
來 

以
資
挹
注
否
則
照
會
章
辦
理
不
貸
此
布 

C
多
/
 

公
推
有
權
收
銀
人
黄
少
放 
漕
茂
森 
林
瑞
和 

么m

崔
言
 
陳
棉
 
鄭
華
操 

域
埠
崇
義
會
支
部
公
推
有
權.收
銀
人
神   

晚 

. 

凡
會
員
繳
交
各
費
請
任
交
與
五
位
有
權
虹
财
人
爲
幸 

收
銀
時
間
毎
豫
星
期
日
由
正
午
拾
二
時
起
至
夜
晚
十
二
時
止

平
常
日
由
正
午
拾
二
略
起
至
夜
晚
十
時
止 

價
每
百
四
卜
五
元 
一
五

零
，，「 

攀
:1̂

二.「 

靈1SBT1

周吳周周周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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